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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团
步
氏
。
因
所
管
之
車
 

與
停
於
固
蘭
扶
街
六
百
號
部
洛
內
之
汽
 

車
碰
撞
・
遂
被
控
犯
管
車
危
險
案
•
法 

官
喽
健
尼
氏
• 
判
罰
飲
五
十
元
•
並
勒 

令
停
止
管
車
三
月
之
久
云
■

—， 
^̂
ii 

— l̂
^̂
i 

^̂
i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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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尙
在
紛
亂
之
中
，
吾
人
成m

s

 

責
任
・
貢
獻
國
家
。
努
力
爲
國
家
諜
福

利
云
■

。
播
音
機
員
不
知
 
抬
乳 

今
晨
據 

報
載
稱
。
日
昨
二
毋
南
部
有
 

西
婦
數
■
話
與
無
線
電
播
音
養
員
•
據 

謂
，
有
母
牛
一 
頤
在
她
屋
後
門
哀
鳴
。 

似
受
痛
苦
•
聲
頗
可
憫
•
大
約
牛
身
藏
 

乳
過
多
。
欲
覓
人
掩
其
乳
■
故
睛
君
來 

來
肋
掩K
孔
，
核
塞
員
答
•
余
亦
不
知 

拊
乳
・
但
余
祇
允
代
爾
覓
人
來
助
云
・ 

於
是
京
員
代
她
通
知
禁
止
虐
待
獸
音
會
 

。
鼓
會
之
司
理
人
卽
將
情
通
知
古
鶴
地
 

路
區
警
局
。
局
員
南
婦
所
住
之
區
非
其
 

治
下
，
宜
歸
蘭 $
區
警
察
管
理
爲
是
云
 

■
迨
至
西
報
出
版
時
•
仍
未
悉
兩
區
警
 

察
對
此
件
如
何
辦
理
•
因
双
方
對
地
方
 

權
限
問
題
，
尚
爭
辯
未
决
。
而
現
目
核 

牛
仍
然
哀
鳴
不
已m
•

0

又
有
兩
人
偷
報
受
間
 

日
昨
警
署
法
庭
訊
理
偷
報
案
兩
宗
•6
 

爲
住
山
瑪
素
街
三0
二
八
號
之
巴
倫
氏 

。
因
竊
置
於
道
旁
任
人
購
貿
之
紐
士
靴
 

路
報
三
張
•
推
事
柯
氏
判
罰
拾
五
元
■ 

公
住
佐
治
街
東
二
九
三
七
號
之
咪
罅
氏
 

。
因
窺
上
述
西
報
幽
張
•
官
判
罰
十
元
 

・
勺
計
每
張
報 
紙
値
銀
五
元
•
因
一 
時 

貪
念
•
致
得
不
償
失
云
。

@

報
童
三
百
被
請
看
戲
 

美
威
卑
利
馬
戯
班
兄
弟
公
可
。
將
於
下 

星
期
一
日
。
在
本
坤
喜
市
定
公
固
賽
會
 

塌
內
開
演
爲
戯
，
西
文
紐
士
靴
路
晨
報
 

之
派
報
童
子
三
百
•
已
接
有
核
班
柬
睛

二

■

穩
寧
洪
人
赴
周
君
 

穩
寧
函
。
本
埠
民
治
黨
支
部
・
本
月
十 

五
日 - 
爲
恭
迎
周
憲
煜
主
委
駕
臨
，
特 

指
派
数
名
執
事
候
駕
，
相
見
其
歌
，
至 

拾
六
日
下
午
六
時
・
在
冠
杳
樓
殷
筵
爲
 

周
主
委
洗
塵
，
至
晚
八
時
開
全
体
大
會
 

•
行
禮
如
儀
；
主
席
李
江
漢
・
紀
錄
黃
 

國
材
。
依
照 

)||!:會
常
例
■
宣
布
開
會
♦ 

幷
蜻
周
君
演
講
•
蒔
極
動
聽
•
隨
開
肘 

瑜
曾
。
时
决
一 
切
事
項
。
幷
由
公
欺
捐
 

興
黨
費
五
百
元
，
在
座
中
捐
興
黨
代
者
 

太
有
其
人
・
卽
席
捐
得
百
餘
元
・
過
日 

再
行
委
人
按
名
頷
收
興
麻
費
■
料
成
績 

定
有
相
當
之
收
穫
云

▲
穂
寧
函
•
此
間
達
権
社
•
於
本
月
十 

五
日
接
到
錦
碌
民
治
黨
分
部
打
來
喊
線
 

■
略
謂
周
主
委
憲
煌
君
■
奉
命
視
察
全
 

加
黨
務
•
搭
市
的
珠
車
將
到
•
。修
日
特 

派
李
保
，
梁
永
嚴
，
駕
汽
車
往
車
站
迎
 

接
•
囘
民
治
黨
與
各
黨
員
相
見
• 
由
爲 

歆
洽
•
賊
社
拾
吉
日
下
午
五
時
般
筵
數
 

，席
於
禮
堂
中
・
並
靖
民
治
黨
支
部
主
任
 

李
江
漢 - 
秘
書
黃
國
材
作
陪
。
酒
敬
巡 

後
•
由
社
長
陳
球
君
起
立
宣
布
欹
宴
怠
 

旨
・ 
精
大
衆
起
立
敏
周
主
委
飮
三
大
觥
 

■
計
在
席
演
説
者
有
李
江
漢
。
黃
國
材
 

•
梁
永
嚴
•
廖
華
帝
。
劉
孔
順
。
林
舉
 

沾
等
。
講
畢
由
李
袞
卿
答
謝
，
至
六
時 

乃
散
席
•
吉
時
饋
社
開
全
体
歌
迎
大
會
 

首
由
社
長
陳
球
君
宣
布
歌
迎
意
旨
。
隨 

睛
周
主
委
憲
煜
君
媵
揮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 

事
•
講
畢
•
由
李
食
卿
答
謝
•
至
八
時 

乃
散
會
•
洵
盛
會
也
，
翌
日
周
主
委
乘
 

火
車
往
企
連
打
埠
云
■

■

雌
雞
在
法
庭
產
 
一
蛋 

英
國
丕
達
斯
菲
路
廿
日
電
。
此
間
法
庭 

。 
是
日
訊
理 
一 
偷
雞
案
• 
有
雌
雞 
一 
隻 

■
須
呈
堂
e
作
「
證
據
品
」
用
。
拒
此 

雞
在
莊
嚴
法
官
前
•
喔
喔
而
鳴
・
未
幾 

產
生
一
蛋
石
。

•

宛
地
辟
埠
熱
度
驟
高
 

宛

HI
辟
廿
壹
日
電
。
加
舉
大
平
原
省
之
 

沙
市
吉
治
溫
與
緬
尼
吐
巴
兩
省
•
比
來 

天
氣
驟
熟
•
今
日
熱
度
略
减
。
惟
加
東 

如
伙
威
廉
埠
則
熱
度
驟
高
。
宛
地
辟
埠
 

前
日
寒
暑
裹
水
銀
針
高
至
九
十
四
度
。 

此
爲
數
拾
年
來
五
月
十
九
日
之
最
离
者
 

•
壹
九0
貳
年
五
月
拾
九
日
。
本
處
熱

被
邀
到
塌
余
觀
其
衷
演
云
。 

訴
院
提
訊
縱
火
案

在
本
市
開
庭
之
省
上
訴
院
法
官
■
今
日

或
提

上
訴
案
兩
宗
■
此
兩
宗
案

之
犯
人

C
D

是
布
連
。②
普
俚
斯
頓
，
伊 

兩
人
因
犯
圖
縱
火
燒
儼
魯
魯
埃
崙
區
之
 

依
利
沙
伯
小
學
樓
宇
案
。
彼
等
曾
在
二 

境
巡
巡
衙
受
訊
。
綾
衙
之
法
官
・
緬
愼
 

已
判
令
布
連
氏
入
獄
七
年
。
普
俚
斯
頓
 

氏

A-
獄
五
年
•
被
吿
兩
人
不
服
・
故
将

案

云
•

始
訊
歧
視
工
人
案
 

一
路
活
士
公
司
職
員
六
名
被
控

往
日
以
售
賣
十
五
仙
貨
著
名
之
鄔
路
活
 

士
有
限
公
司
商
店
•
比
來
有
重
要
職
員
 

六
名 
一 
被
控
犯
歧
視
入
工
會
之
工
人
案
 

■
昨
星
朋
四
日
。
警
署
法
庭
提
訊IS

案 

■
法
官
聽
取
原
吿
證
人
供
詞
畢
•
卽
擬 

將
案
詳
高
级
法
院
飢
理
•
被
吿
律
師
求
 

官
將
之
押
候
•
官
准
如
所
競
・
俟
至
月 

之
卄
七
日
再
行
核
辦
云

◎

勒
令
停
止
管
車
三
月
 

▲
兼
罰
欵
十
五
元

度
爲
八
十
六
度
•
當
時
視
爲
破
紀
錄

e

有
住
哥
倫
比
亞
街
五
六
二
五
號
•
四
一 
詬
一
今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之
熱
度
尤
高
云

•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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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林
園

崙
夫
人
 

李
華
玉
女
士

陳
宜
順 

廖
俠
利

聰
梁
定
邦

周
靖
初
 

黃
煥
屛 

伍
書
予 

馬一 

吳
照
光 

林
三
合
 

馴
煥
堯 

料一

林
曾
安
 

司
徒
一

策
公
司 

梁
金

關
仲
煥
夫
人
 

曹
仲
雅
夫
.

氏

光
聶
素
雲
(
仝
)

以
上
俱
三
元

陳
宜
棠 

馬
榮
騰 

健 

音
樂
社 

舍
路
樂
藝
科 

甫
以
上
俱
祝
電
•

李
世
瑞

元

大
埠
黄 

都
城
聯
一 

振
洪
聲
一 

社
(
仝
)

)lil:都
城
涉
趣
園
都
城

卡
城
洪
門
 

必
珠
聯
警
劇
一

極
權 

寧
洪 

會
舘

民
治
黨 

穩
寧
建
權
社

國
民
意
總
支
部
 

@8
民
黨
.雲
毋
分
部 

雲
埠
建
権
社
至
德
總
堂
 

余
風
采
總
 

堂 

黄
江
夏
總
堂
 

岡
州
總
會
舘
 

中 

山
隆
鎭
鄕 

文
個
學
校 

伍
胥
山
堂 

廖
武
城
堂
 

十
德
寄
廬
 

中
學
菸
督
教

倫
純
義
公
所

會 

民
星
閱
書
報

準
僑
公
立
學
校
 

黃
漢
升
體
育
會
 

黄
雲
山
總
會
舘
 
馬
氏
公
所 
大
公
義
學
 

致
和
別
墅 
中
華
職
工
會
 
開
平
總
會
舘
 

洪
門
體
育
會
 

第
僑
教
育
會
 
台
山
寧
 

陽
會
館
 

學
人
協
和
教
會
 

周
耀
初
影
. 

相
舘 

李
氏
總
公
所
 

民
洽
黨
大
漢
公
 

報
(
仝
) 

林
西
河
堂
九
牧
公
所
 
(
仝
) 

禺
山
總
公
所
昌
後
堂
游
藝
部
 
(
仝
) 

關
崇
頴
林
逸
川
李
日
如
(
仝
) 

鉄
城
崇
 

義
會
 

均
榮
公
司
 

林
漢
華
 

伍
澤
廉 

湯
好 

余
勤
平
黄
敬
三
劉
煥
堯
馮
重
平
 

李
安
李
霖
馬
週
(
仝
) 

以
上
俱
祝
詞
 

林
競
彰
美
樽
六
瓶
 

劉
壽
宇
鮮
橙
 
一 
箱 

關
崇
開
生
花
一
大
束
 

蒙
振
議
聲
慨
借

戲
檯
全
部
道
具

借
竹
篇
壹

對 

和
發
餅
舖
借
仃
盒
 
一 
對
爲
演
戯
之
 

用

，

競
影
五 

支
厦

善
允
拾
元

△

兀

明 

劍
靑
 

毎
七
元 

軽
强

仲
仁 

庾
梅 

炳
禮
 

星
耀 

鍾
練 

家
權 

吉
祥
 

崇
貯 

彰
林 

月
媚 

惠
英 

壽
宇 

澤
芸 

每
五
元 

景
華
 

卓
民 

暢
鈞
 

卓
斌 

以
上
四
元

少
荃 

玉
蓮 
穠

上
三
元

桂
友
 

長
勝 

玉
書 

竹
平 

謝
光 

國
華 

林
永 

均
平 

活
俊 

金
齊 

毓
林 

雄
玖 

玉
樹 

秀
生 

俱
弍
元

倒
費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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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謹
訂
於
五
月
廿
 

:*1號
(
星
期
日)
午
后
一 
時
舉
行
成
" 

立
第
六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敬
治
薄
茗
饗
衆
同
日
下

2  

午
五
時
牛
假
座
白
宮
飯
店
設
證
權
敘
屆
時
統
請
" 

各
埠
同
鄕
先
生
諸
姑
姊
妹
依
時
賁
臨
助
慶
指
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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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儀
曷
勝
翹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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藪
中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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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厢
敬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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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本
總
公
所
訂
于
五
月
廿
四
日
午
后
一
時
舉
行
成
 

2

立
第
卄
八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謹
治
潔
茗
同
日
下
午
 

宀 
五
時
假
重
慶
酒
樓
歡
讓
八
時
在
本
公
所
禮
堂
開
 

宀 
游
藝
會
屆
時
敬
請

胸
各
埠
馬
氏
公
所
暨
叔
伯
端
姆
兄
弟
姊
妹
駕
臨
 

2  

一 
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 

2  

一 
中
準
民
國 
1ft 
七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 
駐
幹
小
科
馬
氏
總
公
所
而
鞠
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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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稔
秀
 
昂
明
 
昂
綏
 
囘
園
鳴
謝
 

敗
者
，
弟
等
現
因
倦
鳥
思
還
，
擬
干
最
近
赴
奥
轉
輪
囘
國
，
荷
蒙
民
星
閱
書
報
, 

•
總
社
開
會
歡
送
，
並
設
茶
酌
，
與
及
各
位
昆
仲
親
友
，
般
筵
餞
別
，
贈
以
您
品
一良

『

，
隆
情
高
詛
，
殊
深
銘
感
，
祇
因
行
期
匆
匆
，
未
遑
一
一 
踵
府
握
別
， 

多
，
聊
鉢
敷
官
，
藉
伸
謝
幅
，
並
祝

列
位
昆
仲
親
 
5. 康

健

，市

k-̂
*̂  寥*A.

新
開
張

白
宮
殓
館潔

招
待
殷
勤

树
師 

烹
調
美
味

口 

泡
製
得
宜

如
蒙
光
顧
 

無
任
欹
迎

il̂
i. 

除
非
纏
會
用
武
力
壓
制
阿
猶
 

*
國
成
功
湖
二
十
 
一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， 

據
此
間
權
威
方
面
消
息
•
聯
安
會
最
近
 

得
接
弟
國
法
國
及
比
利
時
三
國
駐
巴
勒
 

斯
坦
耶
路
撒
冷
城
鹿
領
事
舘
報
吿
。
謂 

聖
地
之
戰
事
。
已
書
爆
發
。
局
勢
济
嚴 

重
•
聯
會
頗
離
用
和
平
手
段
解
决
坐
地
 

之
問
題
•
除
非
是
聯
會
用
武
力
壓
制
阿
 

猶
兩
族
・
方
能
停
止
坐
电
之
戰
事
云
。

・

snL
雁

解

弄

萧

2

暮

:̂
^

◎

西
人
參
加
慶
祝
識
會
 

戚
士
峰
與
味
罅
等
均
列
席
 

昨
H
華
區
•
因
慶
祝
蔣
介
石
與
李
宗
仁
 

兩
氏
•
就
任
中
華
民
圃
首
任
正
副
總
統
 

•
在
新
華
僑
酒
樓
會
謙
•
並
睛
省
司
法 

廳
長
威
士
峰
■
代
理
市
長
咪
硫
•
地
方 

裁
判
所
推
事
沙
軫
。
市
參
事
威
路
愼
。 

省
曾
議
昌
喽
都
古
等
参
加
 

各
人
於
席 

上
均
有
所
發
揮
■
威
士
群
氏
锢
吾
等
爲
亠 

加
建
大
籍
民
，
第
一
責
任
係B
 忠
於
加 

拿
大
及
英
國
，
中
國
爲
維
持
世
界
和
平 

起
見
■
有
多
大
工
作
■
蔣
介
石
到
底
必 

能
安
定
中
國
•
對
於
民
主
政
治
。
中
國 

各
領
袖
所
作
之
工
。
無
容
於
蒋
介
石
所
 

作
者
云
• 
咪
罅
氏
甯
「
余
知
尊
區
商
人
 

餓
信
信
著
■
吾
人
今H
宜
需
要
此
種
精 

神
較
多
」
:
厶
♦
沙
軫
氏
謂
「
中
國
繁
棨 

•
溫
肝
華
亦
繁
榮
」
云
，
最
後
"
梁
雨 

蒼
君
起
而
致
詞
答
謝
云
■ 

微
華
區
又
將
多
一
銀
行
 

本
蛆
那
華
断
高
沙
銀
行
。
現
爲
利
便
筆
 

人
及
儒
大
生
意
起
見
。
礙
般
立
支
行
於 

華
匾
喜
市
定
街
夾
肝
林
比
亞
皆
角
•
但 

以
裝
修
禅
硬
未
能
一
時
完
妥a
特
先
行 

存
喜
市
定
歯
東
九
拾
二
號
(
近
計
林
比 

亞
街
角
)
股
立
暫
時
支
行
。
將
於
二1

一 

五
號
(
卽
下
星
期
一
一)
開
始
公
業
。
經 

營
各
種
銀
業
生
意
•
委
任
黄
鼎
南
君
爲
 

華
人
經
理
云
，

@

預
料
週
末
天
氣
轉
佳
 

最
近
據
壹
般
氣
象
觀
察
家
預
料
•
據
云 

•
下
星
期
壹
日
爲
休
假
日
，
餞
日
天
氣 

或
佳
。
陰
雲
今
晚
當
散
■
本
淵
末
•
卽 

星
期
六
。
星
期
日
。
甚
至
下
星
期
一 
日 

■
天
氣
富
佳
。
並
龜
續
和
暖
云
。 

。
禺
山
公
所
慶
祝
會
誌
 

此
間
禺
山
總
公
所
・
以
昨
二
十
日
爲
首
 

任
正
副
總
就
就
職
之
期
，
特
於
館
夕
八 

時
・
舉
行
慶
祝
.•
到
會
者
極
爲
躡
躍
。 

由
周
幹
芽
司
儀
•
行
禮
如
儀
。
周
寶
山 

主
席
。
宣
布
開
會
意
義
•
隨
而
演
講
者 

。
廖
翼
鵬
■
徐
子
樂
■
徐
錦
濤
•
宋
良 

弼
等
，
皆
將
慶
祝
之
意
闡
述
。
惟
感
覺

@

大
旅
普
聘
洗
衣
工
 

茲
宜
偏
富
有
經
驗
洗
衣
工
人
一 
名
管
理 

大
旅
舘
洗
衣
工
塲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議
 

W
EST

 

H
O

TEL
4.44

 

C
arrall  

St.

◎

注
意
良
好
生
意
出
賣
 

三
星
麻
糖
生
菓
曲
人
貨
倉
兼
餐
館
生
意
 

在
卡
城
繁
盛
之
街
架
生
齊
備
因
本
主
人
 

缺
乏
人
力
無
暇
兼
做
是
以
平
價
發
賣
欲
 

營
斯
業
者
不
可
矢
此
良
機

另
有
西
人
貨
倉
在
富
庶
之
住3

生
意 

興
隆
如
偽
梓
有
志
營
斯
業
請
快
來
雨
洽
 

商
「
不
用
經
紀
」

此
兩
間
生
意
定
期
兩
禮
拜
之
久
出
賣

避
來
不
及

本
主
人
敗

Three  Scar  C
onfectioner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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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r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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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社
於
昨
五
月
九
日
舉
行
第
十
二
週
年
 

紀
念
典
禮
並
演
戲
誌
慶
叨
蒙
各
團
体
機
 

關
代
表
領
事
長
官
名
流
領
袖
各
界
人
士
 
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幷
荷
惠
賜
厚
應
寵
錫
隆

復
承
撮
華
聲
劇
社
藝
員
留
雲
名
伶
勤
 

演
戲
高
縦
鴻
情
無
任
感
佩
謹
此
誌
謝
 

維
愛
鑒雲

高
華
淸
韻
音
樂
社
同
人
敬
敢
 

茲
將
僚
團
機
關
各
界
人
士
惠
禮
列
后

(
恕
不
稱
呼
)

約
中
國
音
樂
社
拾
元
 

雲
埠
西
湖
養

館
玲
元 

林
西
河
總
堂
九
牧
公
所
仝
花
 

籃
成
座
 

龔
貞
信
却
籃
成
座
 

卡
城
中
 
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達
權
社
仝
五
元
 

恩
平 

總
會
舘
唐
智
學
校
仝S
 
元
穩
寧
洪
門
 

民
治
黨
 

勇
吆
率
僑
實
業
公
司
 

雲
埠 

達
權
社 

馬
氏
總
公
所
 

沙
堆
僑
安
會 

昭
倫
親
義
公
所
 

致
和
別
墅 

李
氐
總 

公
所 

黄
雲
山
總
公
所
 

伍
胥
山
堂 

中
山
隆
鎭
同
鄕
會
 

禺
山
總
公
所
 

梁
忠
孝
堂
 

至
德
總
堂 

南
平
別
墅 

费
江
夏
總
堂 

余
成
采
堂 

馬
氏
公
所 

適
然
俱
樂
部
 

票
行
聯
合
會
 

遡
源
堂 

廖
武
威
堂
 

岡
州
會
舘 

恒
美
寄
廬
 

華
僑
酒
樓
 

民
星
閱
書
報
社
 

中
華
基 

督
教
會
 

民
新
理
髪
店
 

梁
少
文
女
士
 

馬
放
山 

黃
潮
衍 

林
滉
德
 

廖
崇
岳
 

蘇
潮
滄 

周
玉
生 

梁
華
國 

黃
昭
立 

余
庭
禮
 

黃
漢
魂
彭
穆
陳
志
一
 

林
漢
準
 

關
崇
開 

馬
一
福
崇 

周
湛
賢
 

-
黃
堃
俠 

陳
品
乾 

徐
錦
勝 

林
時
美

—1111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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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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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通
三
七
字
第
十
九
號
 

：
感

1

，李
蘭
芳 

周
湘
柴
 

錢
波
夫
人
 
朱
炎
 

成
記 

以
上
毎
五
元
 

香
港
餐
館
四
元
 

湯
好
四
元
 

余
勸
平 

黃
敬
三
仝
六
元
 

馮
重
平 

劉
煥
堯
仝
 A
 
元 

李 

霖 

李 

安 

仝
.八
元 

周
漢
樞
 

孫
漢
平 

仝
五
元 

曾
羣
部 

紫
剂
香 

仝
五
元 

黄
淵
偉 

黄
子
文 

仝
五
元 

林
西
屛

爲
通
吿
事
案
據
去
年
全
美
洲
民
治
党
代
表
大
會
在
古
巴
開
會s
决
案
內
有
募
氯

興
黨
基
金
選
舉
五
特
派
員
 

10 
國
推
進
黨
務
-
案
現
下
審
度
時
勢
有
扱
^
^
派
員
如 

名
額
之
必
要
特
于
四
月
十
三
日
本18

部
召
開
軌
籃
娄
員
會
議
决
定
如
下
。
前
乐
』 

選
有
特
派
具
之
總
支
部
可
于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選
出
特
派
員

選
有
特
派
員
之
總
支
部
視
其
財
力
能
加
選
 
一 
名
者
仰
于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軟
 

選
出
之
®
各
國
總
支
部
選
定
特
派
員
之
後
即
速
報
吿
本
總
部
以
便
約
期
歸
國
。 

從
速
依
照
大
會
議
决
案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以
便
特
派
員
囘
國
興
党
之
用
国
凡
補
選 

或
增
選
之
特
派
員
其
歸
國
之
川
資
槪
由
皎3
所
募
得
之
興
党
基
金
項
下
自
行
支
 

撥
⑥
興
辦
中
央
党
撈
之
經
費
由
本
總
部
酌
量
各
國
®
濟
能
力
指
派
之

右

通

吿

梁
才
環 

仝
五
元 

黄
鴻
新
 

梁

莊

吳

基

陳

炳

陳

九
 

学
拾
元

穩
寧
迷 

陽
堂

都
城
振
洪
聲
 

雲
毋
南
 

總
堂 
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
中
军
職
工
聯
合
總
曾
 

黄
漢
升
情
育
會
 

中
學
聖
公
會
 

中
草
工
人
保
障
會
 

羅

駐
農

一
總
支
部

豫
章
總
堂
 

十
德
寄
一

中
華
民
國
 
1lt
七
年
四
月
廿
五

餐
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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